



《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一）落实上级政策精神的必然要求。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科学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及实施路径。2025年12月，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全省城市工作的总体思路。制定我市《实施方案》，是全面贯彻落实上级文件要求的实际举措，对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二）适应城市发展新阶段的现实需要。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制定我市《实施方案》，是加快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措施。
二、起草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2.《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三、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全文见附件）包括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实施保障三部分，主要内容为：
一是总体要求，明确了“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动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走出一条彰显青岛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的工作目标。
二是主要任务，谋划了“构建现代化城市发展新格局、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宜居生活空间、建设山海城共融的美丽青岛、筑牢城市安全发展防线、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共7项工作任务。
三是实施保障，提出了“构建市级抓总、区（市）落实、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健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领域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配套”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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